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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电梯坠落摔伤被认定为工伤

物物业业不不服服认认定定 告告人人社社局局败败诉诉
一对夫妇被困小区电梯，从事绿化劳务的李

某被叫去维修，却不慎从一楼摔到地下一层的电
梯井内受伤，事后被市人社局认定为工伤，未曾想
遭到小区物业反对，从而进入到诉讼程序。近日，
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审理此案，维持市人社局作出
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物业公司不服，遂又上诉。

本报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潘辉 雷素兰

一对夫妇被困小区电梯内，
从事绿化劳务的李某前去维修，
没想到在检查电梯停运原因时
一脚踩空，从一楼摔到了地下一
层电梯井内，造成左跟骨开放性
骨折，右股骨粗隆间骨折，右跟
骨骨折，多发软组织损伤，双侧
足跟部皮肤坏死的状况。面对这

种情况，李某找到所属物业要求
赔偿损失，但物业却认为不该承
担责任。

2013年3月，李某无奈，向市
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市人
社局当日依法受理。11月25日，
李某又向市人社局提交了一份
法院的《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

确认李某与该物业存在劳动关
系。市人社局经调查核实于2014
年1月26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
书》，认定申请人李某系在工作
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
伤。原告物业不服，向聊城市人
民政府申请复议。

维修电梯坠落摔伤，无人担责引纠纷

今年6月1日，原告物业收到
复议决定书，6月11日，向法院递
交起诉状，要求撤销被告市人社
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

物业公司的理由很简单，认
为李某个人身份为某印染有限
公司职工，在其原单位破产清算
期间，经人介绍来该公司从事绿
化劳务。事发当天，服务辖区临
街楼突然停电造成电梯停运，李
某不知何原因出现在电梯口处
并掉入电梯井内，但物业公司并

未指派任何人以任何方式通知
李某去出事地点。

物业公司认为，李某称因维
修电梯时跌入电梯井内属无中
生有，因当时电梯并未损坏，只
因突然停电造成停运，且本单位
电梯维修保养业务均委托给有
专业资质的维保单位来承担。李
某只是从事绿化劳务，工作场所
是小区内绿化带，而出事地点距
其工作地点300米左右，其出现
在电梯处无任何工作原因，属于

擅离职守，按《工伤保险条例》规
定，李某既非在工作场所，又非
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因此不应认
定为工伤。

面对物业公司陈述，市人社
局认为：2013年11月，李某提供
了聊城中级法院的一份《民事判
决书》，该判决书确认李某与物
业存在劳动关系。另外李某两名
同事均能证明其工作性质，李某
在该物业公司维修办公室，负责
花草修剪和小区维修工作。

物业不服工伤认定，起诉人社局要求撤销

东昌府区法院经审理认
为，关于李某与原告物业是否
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经聊城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
裁、聊城市东昌府区法院和聊
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审
理，已确认李某与原告物业存
在劳动关系，各方当事人对此
已无争议。

关于李某是否在工作时间
内受伤及伤情的问题，在本案
庭审中，对于李某在工作时间
内于2012年6月2日8：30左右跌
入电梯井受伤及李某的伤情，

各方当事人均予以确认。
针对市人社局作出的《认

定工伤决定书》，各方当事人主
要争议问题是，李某是否因工
作原因受伤。对此，原告物业认
为李某所受伤害并非因工作原
因，主要理由为李某的工作职
责为小区的绿化工作、李某出
现在电梯处无任何工作原因。
针对原告物业所持观点，市人
社局提交的相关证据主要为三
份录音、视频资料，在其中一份
谈话录音资料中，张经理作为
物业公司的项目部经理，其承

认李某的工作职责包括维修。
另一份录音资料显示当日李某
和同事一起去事发现场查看电
梯停电情况。

综上，市人社局作出的《认
定工伤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
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
序，应当予以维持。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
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遂做
出以下判决：维持市人社局作
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

目前，原告物业公司提起
上诉。

录音资料驳倒物业说法，法院维持工伤认定

本报聊城9月29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潘辉 李

燕) 杨光与王笛原系夫妻，婚
后生育一子，后因感情不和离
婚，孩子归女方抚养。王女士再
婚后，将孩子改成现任丈夫的
姓。杨光多方打听，才知抚养多
年的孩子竟不是自己亲生，一
纸诉状将前妻告上法庭。

杨光与王笛在结婚第五
年生下一子，后因感情不和经

法院调解离婚，儿子由女方抚
养。王笛与林杰再婚后，给儿
子改姓林。杨光得知后经多方
打听，得知林杰之前与前妻来
往密切，且儿子竟然不是自己
亲生。

杨光一纸诉状将前妻告上
法庭，要求确认其与子不存在
亲子关系。由于双方提交证据
均不足以充分证明自己的请
求。对此，杨光向法院提出申

请，要求对亲子关系进行司法
技术鉴定。

我国《婚姻法解释(三)》第
二条第一款规定：“夫妻一方向
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
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要证据
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
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
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
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张成立。”对
于杨光要求司法技术鉴定的申

请，法院明确告知王笛子：如不
配合鉴定，将推定杨光与孩子
不存在亲子关系。王笛在明知
情况下，在限定期间内拒不配
合法院司法技术鉴定，最终法
院依据我国《婚姻法解释(三)》
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杨
光提交的通话录音及证人证
言，推定杨光主张成立，其与孩
子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得得知知儿儿子子非非亲亲生生，，离离婚婚后后男男子子告告前前妻妻

本报聊城9月29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刘新秀

高珊珊 陈忱)夫妻打架闹离
婚，儿媳王某竟将公公咬伤。经
法院审理后，判决王某有期徒
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被告王某与李某乙于2011
年6月结婚，育有一女，因与丈
夫生气回娘家居住。2014年2月
7日19时许，被告王某回婆家拿
换洗衣物，遭到公公李某甲阻

止，二人厮打中，将公公左小拇
指咬伤，致其左小拇指末节缺
失，经鉴定属轻伤二级。案发后
王某出门务工，5月24日在广东
省东莞市火车站被抓获归案。

被害人李某甲对被告人王
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
求对王某从重处罚，赔偿损失
28515 . 55元。在向被害人李某
甲送达诉讼手续时，被害人提
出只要被告人同意与其子李某

乙离婚，孩子由其子抚养，便出
具谅解书，也不再要求被告赔
偿。在得知被害人之子已起诉
离婚后，此案承办法官便与李
某乙诉王某离婚案的承办法官
结合，共同将刑事附带民事案
件与离婚案件进行处理。

庭后，两案件承办人共同
调解，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被告人同意与李某乙离婚，
考虑到孩子年龄幼小，离不开

母亲哺育，李某乙同意孩子由
被告人抚养。被告人也认识到
错误，向被害人道歉，取得谅
解。被害人不再要求其赔偿损
失，撤回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合议庭经合议，决定判处
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六个月，
缓刑一年。这是近几年阳谷法
院第一例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与
离婚纠纷案件合并审理的案
件。

夫夫妻妻打打架架闹闹离离婚婚，，咬咬伤伤公公公公获获缓缓刑刑

本报聊城9月29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盛德伟、

梁昭 ) 因恋爱不成心生怨
恨，继而迁怒女友家人，竟然
将其父亲持刀杀害。9月12日，
犯罪嫌疑人许震被冠县检察
院以故意杀人罪依法批准逮
捕。

2009年，犯罪嫌疑人许震
在潍坊一皮鞋厂打工时，与冠
县女子李某相识，双方确立恋
爱关系并同居生活。但由于许
震常酗酒闹事，双方发生矛
盾，出现感情危机。2013年春
节前，李某谎称“回家”，断绝
与其联系，只身到青岛打工。

过完年回工厂后，许震等不到
李某回来，电话也联系不上，
便多次来到李某家中寻找。李
父始终不告诉其下落，许震怀
恨于心。

8月29日，许震再次来到
冠县，次日凌晨，喝了酒的许
震租车来到李家所住村庄，顺

着买来的竹梯进入李家院内。
李父被犬吠惊醒，看到许震后
破口大骂。许震拿出弹簧刀朝
李父连捅数刀后逃跑，致其失
血性休克死亡。8月31日，犯罪
嫌疑人许震在安徽砀山县一家
小旅馆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恋恋爱爱不不成成谋谋报报复复，，故故意意杀杀人人遭遭逮逮捕捕

本报聊城9月29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赵乐天 辛耀
云) 2月19日，刘某的雇员邓某在
操作工程车过程中，被廖某喊去
帮忙修车，因廖某操作失误致汽
车滑动将邓某右腿轧伤。邓某获
得廖某的赔偿后，又向雇主刘某
索要赔偿被法院拒绝。

邓某受伤后，5月3日与廖某
达成赔偿协议，约定邓某住院期
间费用由廖某结清。廖某再赔偿
其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后续
治疗费等各项费用16万元，双方
就该赔偿协议向公证处申请公
证。

5月5日邓某以其系在等待装
车过程中受伤为由，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被告刘某赔偿残疾赔偿
金、假肢费、护理费等共计20万
元。被告刘某辩称：廖某已赔偿完
毕，现在邓某再要求赔偿，缺乏法
律依据。

该纠纷经过阳谷法院审理后
认为，邓某与被告刘某间已形成
雇佣关系，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佣
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
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
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请求雇
主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邓某受
伤后既可向侵权人廖某主张侵权
责任，也可以向刘某主张雇主责
任。但邓某就其损害已向侵权人
廖某主张侵权责任后，再起诉要
求刘某以雇主责任承担赔偿责
任，于法无据。故对原告邓某要求
被告刘某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
求，不予支持。

雇员受伤获赔后

再向雇主索赔被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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